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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為轉知法務部建置貪污治罪條例案例分享專區事宜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市府104年6月4日府授政二字第104126588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法務部已於全球資訊網之資訊公開項下，建置「貪污治罪

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案例分享」專區，納入經臺灣高等

法院檢察署「貪瀆案件判決分析研究專案小組」篩選出具

參考價值之分析案例10件，請多加參考及利用，以減少同

仁觸犯圖利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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